
南華大學 108學年度 進修學士班 產品與室內設計學系 

多元專長培力課程時序表 
 

108年9月25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
110年02月03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
110年02月18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會議通過 
110年02月19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會議通過 

 

本系多元專長培力學生畢業時至少應修滿48學分，包括必修：23；選修：2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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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修 

23學分 

基礎圖學 3 3   
三維電腦
繪圖 

3 3   
職場體驗 
(含專業倫
理) 

  4 4 
整合設計(一)  
(總整課程) 

3 3   

基本設計 3 3   
電腦輔助
設計 

  3 3      
整合設計(二) 
 (總整課程) 

  4 4 

選修 

25學分 

電腦繪圖 3 3   
材料與加
工 

2 2   企畫提案 2 2   
創意產品事業
規劃 

2 2   

電腦影像處理   3 3 攝影學 2 2   
智慧財產
權 

2 2   設計行銷 2 2   

素材造形表現 3 3   設計素描 3 3   
作品集設
計 

  2 2 藝術產業 2 2   

模型製作   3 3 表現技法   3 3 專利實務   2 2 家具設計專題 3 3   

產品造形表現   3 3 家具製造 3 3   設計管理   2 2 室內設計專題   3 3 

造形原理 2 2   室內裝修   3 3 家具設計 3 3   施工估價   2 2 

色彩學   2 2 人因設計   2 2 室內設計   3 3      

設計圖學   3 3                

備註： 

一、需完成畢業展覽方能畢業，詳細規定請見本系「整合設計課程實施辦法」。 

二、本系學生皆需完成至少320小時設計實習方能畢業。 

 


